附件2
2019年                         （单位）普法责任清单

	时间
	重点普法内容
	重点普法对象
	普法措施
	责任领导、责任科股室及责任人电话
	拟开展的普法活动（时间、地点、活动形式）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
（一）重点普法内容：指本单位牵头执行和主管职责内的法律法规（含党内法规），宪法和党章是各单位必普法律法规。
（二）普法重点对象：指某部法律法规需要有针对性地普及的重点人员或服务群体。
（三）普法措施：指本单位普及某部法律法规过程中所要采取的各种具体有效措施及时间进度安排，如会前学法、培训考试、自学研读、以案说法、法治讲堂、网上学法、送法下基层、设置普法专栏、建立学法园地、编制普法读物、观看法治电影电视、参观法治教育基地、旁听典型案件审理、新媒体普法等。
（四）责任领导：指本单位牵头普及某部法律法规的分管领导。
（五）责任科股室：指本单位具体负责普及某部法律法规的办公室。
